防範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告知書
一、法規依據：
(一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第14條第1項規定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、買賣、租賃、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。
(二)違反者依本法第18條規定處以新臺幣1萬至50萬元罰鍰。
二、以「非公開方式」辦理逾一定金額(每筆新臺幣1萬元)之小額採購案件，於交易成立前，可提供予交易對象填寫。

	機關名稱
	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(由機關填寫)
	

	案件名稱
	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(由機關填寫)
	

	聲明事項
	

	□是□否
	本公司/本社團/本基金會(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)負責人、經理人、董事、監察人等，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、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。
	

	受告知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(負責人/經辦人)：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

	1. 答「是」或未答者，禁止與採購機關為交易行為，以免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受罰。
2. 「營利事業、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」如公司、商(行)號、社團(財團)法人、農(漁)會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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